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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相关问题落实情况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 

本保荐机构作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或“龙泉

股份”）2016 年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已会同发行人就贵部 2017 年 5

月 27 日《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所列有关问题进行了

落实，并赴龙泉股份和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就经

营业绩的变动情况、在手订单及重要业务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补

偿义务人关于业绩补偿的进一步保障措施进行了尽职调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发行人前次重组收购的标的资产新峰管业 2016 年实际业绩亏损，

未达承诺业绩。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拟采取的新峰管业相关业绩承诺履行的后续

保障措施。 

答复： 

新峰管业 2016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7,845.96 万元，净利润为-1,572.95 万

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实现金额为-1,646.85 万元，新峰管业 2016

年未能实现预测业绩。 

根据龙泉股份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对

新峰管业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业绩承诺期内

所承诺的业绩具体为：2015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2,090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不

低于 4,200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950 万元，2018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850 万元，累计承诺业绩为 17,090 万元。业绩补偿方式采取承诺期期满后如累

计经营业绩达不到累计承诺业绩的情况下一次性补偿的方式，即补偿期满后，如

业绩承诺期新峰管业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补偿义务人以所持上

市公司的股份进行一次性补偿，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对于 2016 年新峰管业实际经营业绩未达 2016 年承诺业绩的情况，暂不存在

需要补偿义务人进行补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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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峰管业相关业绩承诺履行的后续保障措施 

补偿义务人和新峰管业管理层高度重视在石化和核电领域的市场开拓及生

产经营。从下游市场情况来看，2017 年以来我国石油化工和核电建设领域对金

属管件的需求再次进入较为密集的招标期，新峰管业已与恒力石化（大连）炼化

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

限公司和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等客户签署了多项管件供货合同或框架性协议，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新峰管业待执行的合同金额为 6.86 亿元左右。 

同时，新峰管业还密切跟踪浙江石化、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中原对外

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客户预计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释放的其他项目，为竞标做好充分准备，尽全力完成累计承诺业绩。 

倘若新峰管业届时未能完成承诺业绩，为确保补偿义务人能足额、充分地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经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协商一致，已作出如下安排以作为进一

步的保障措施： 

（一）补偿义务人将所持发行人的全部股份质押给龙泉股份实际控制人 

2017 年 8 月 23 日，补偿义务人与龙泉股份、龙泉股份实际控制人刘长杰签

订了《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补偿义务人将其所持发行人的全部股份共计

10,656,665 股质押给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人选刘长杰先生，质押期为《股权质押协

议》生效日至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或保证期间全部业绩承诺

实现之日（以专项审核报告为准，且以任一情形孰晚发生之日确认）。同时，上

述《股权质押协议》明确：“新峰管业是否实现承诺业绩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新峰管业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审计报告和业绩承诺专项核查

意见确定，倘若新峰管业未能完成累计承诺业绩，补偿义务人不得以新峰管业所

执行的业务合同因业主供货期延迟和发货延期等理由拒绝补偿”。 

（二）相关当事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2017 年 8 月 24 日，相关当事人就上述《股权质押协议》项下的全部股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次日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上述安排系补偿义务人对实现业绩承诺的进一步保障措施，不构成对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新峰管业 100%股权时补偿义务人所作的业绩承诺的变更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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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二、新峰管业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新峰管业2016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为7,845.96万元，预测营业收入为26,059.58

万元，差额为18,213.62万元，主要是由于新峰管业原纳入2016年盈利预测范围的

个别业务订单因客观原因直到2017年上半年才获得，从而导致新峰管业2016年未

能实现预测业绩。 

新峰管业原纳入2016年盈利预测范围但未能在2016年获得且对业绩影响较

大的业务订单主要包括“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高压临氢管件供货合同和“中石油华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

环保技术改造工程”高压临氢管件供货合同。 

新峰管业在2016年的盈利预测中，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供货业务的预测收入为15,915.53万元；对“中石油华

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供货业务的预测收入为

1,345.41万元，两项共计17,260.94万元。上述业务合同因客观原因直到2017年上

半年才签订是新峰管业2016年未能实现预测收入的主要因素，并直接导致2016

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三、新峰管业 2017 年 1-6 月的业绩情况 

（一）新峰管业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新峰管业编制的 2017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2017 年 1-6 月，新峰管业经

营业绩（未经审计）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3,3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43.33 

其中，2017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经营业绩（未经审计）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7 年 4-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416.85 1,89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98.78 -444.55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新峰管业待执行合同金额约为 6.86 亿元左右，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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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或项目名称 

截至 6 月末待

执行合同余额

（万元） 

1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

临氢管件供货协议 
50,000.00  

2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徐大堡项目 6,400.00  

3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华北）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29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裂化装置 
1,902.00 

4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加热

炉用碳钢及合金钢管件、奥氏体不锈钢管件 
1,896.00  

5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防城港项目 1,250.00  

6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核级卷焊碳钢管道供货协议 970.00  

7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RCC-M2、3 级碳钢管件供货协议 939.00  

8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田湾核电站 5、6 号 846.00  

9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华北）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340 万吨/年渣油加氢装置 
760.00  

10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K-2/K-3 项目核级不锈钢无缝管件供货

协议 
741.00 

11 其他 28 项金属管件供货合同订单合计 2,894.21 

总计 68,698.21 

（二）新峰管业 2017 年上半年亏损原因 

新峰管业 2017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为 3,310.01 万元，净利润为-1,243.33 万元，

主要原因是按照项目业主或建设单位下达的交货指令，新峰管业上半年发货并确

认收入较少，但上半年支出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人员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相

对固定，因此导致上半年出现亏损。2017 年上半年新峰管业具体收入明细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17 年上半年收入金额（万元） 

1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508.16  

2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公司  502.72  

3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457.20  

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有限公司  388.67  

5 出口  374.00  

6 江阴金童石化管件有限公司  314.47  

7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64.12  

8 其他 38 项订单合计 600.67 

总计 3,310.01 

四、新峰管业 2017 年全年业绩预计的情况 

根据在手业务合同、订单及对项目业主工程进度的了解，新峰管业对 2017

年所执行的各项业务合同及全年业务收入进行了预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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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总金额

或预计合同

总金额（指框

架协议）（万

元） 

截至 6 月末未

执行合同余

额（万元） 

预计 2017 年可确

认收入（万元，不

含税） 

1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高压临氢管

件买卖框架合同 
50,000.00  50,000.00  33,695.42 

2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炼

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290 万

吨/年蜡油加氢裂化装置 

1,902.00 1,902.00 1,625.64 

3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加热炉用碳钢及合金钢管

件、奥氏体不锈钢管件 

1,896.00 1,896.00 1,620.51 

4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K-2/K-3 项目核

级卷焊碳钢管道 
970.00 970.00 829.06 

5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K-2/K-3 项目

RCC-M2、3 级碳钢管件 
942.00 939.00 802.56 

6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田湾 5、6 号机组核级

碳钢无缝/焊接管件 
846.00 846.00 723.08 

7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炼

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340 万

吨/年渣油加氢装置（高压） 

760.00 760.00 649.57 

8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K-2/K-3 项目核

级不锈钢无缝管件 
1,394.00 741.00 633.33 

9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防城港项目 1,250.00 1,250.00 512.82 

10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加热炉用碳钢及合金钢管

件、奥氏体不锈钢管件 

585.00 585.00 500.00 

11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福清核电站 5、6 号机

组增补 
1,000.00 513.30 438.72 

12 其他 27 项订单合计 8,195.91 8,195.91 1,564.17 

总计 69,740.71 68,598.21 43,594.88 

上述业务合同或订单中，新峰管业 2017 年下半年所执行的重要合同是恒力

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管件供货项目，该项目

合同金额大，且全部为毛利率水平较高的高压临氢管件产品，根据恒力石化（大

连）炼化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向新峰管业下达的首批订单，订单金额共计

39,929.18 万元（含税），其中 2017 年供货金额为 39,423.64 万元（含税），对新

峰管业 2017 年的业绩贡献很大。 

（一）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管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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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项目的基本情况 

新峰管业于 2017 年 2 月与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签订了《恒力石

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临氢管件买卖框架合

同》，所供货的产品全部为高压临氢管件，为新峰管业毛利率水平较高的品种。 

根据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规

模、新峰管业从项目设计单位了解掌握的情况及行业经验，该项目对高压临氢管

件的需求金额在 5 亿元以上，新峰管业以 5 亿元的下限金额测算该项目的合同金

额。该项目的实际合同总金额将在 2017 年 9 月或 10 月设计单位完成全部管件设

计后明确，预计实际合同金额将超过 5 亿元。 

根据《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临

氢管件买卖框架合同》，该项目供货期为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恒力石化

（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向新峰管业下达首批订单，金额共计

39,929.18 万元（含税），其中 2017 年供货金额为 39,423.64 万元（含税）。 

由于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管件供货

合同金额大，且全部为产品结构中盈利能力较强的品种即高压临氢管件，因此该

项目的执行对新峰管业经营业绩的贡献很大。 

（二）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管件供

货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 

1、新峰管业已收到预付货款 

根据《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临

氢管件买卖框架合同》，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应向新峰管业支付的预

付款共计 1.5 亿元，截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新峰管业已收到恒力石化（大连）

炼化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预付款 1.5 亿元。 

2、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已向新峰管业下达首批订单 

2017 年 7 月，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向新峰管业下达首批供货订

单，金额共计 39,929.18 万元（含税），不含税金额为 34,127.50 万元，其中 2017

年供货金额为 39,423.64 万元（含税），不含税金额为 33,695.42 万元。 

3、新峰管业已订购原材料并安排生产计划 

新峰管业于 2017 年 4 月份开始陆续订购所需的原材料，截至 2017 年 6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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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峰管业已支付原材料预付款 3,106.86 万元。 

同时，新峰管业也对该项目首批订单的执行拟定了生产计划，将在 2017 年

9 月份开始生产，2017 年 10 月开始向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供货。根

据首批订单，2017 年的供货金额为 39,423.64 万元（含税）。 

（三）新峰管业 2017 年全年业绩预测情况 

根据上述各项合同或订单的执行进度、全年可能实现的营业收入，在对相关

的原材料成本、制造费用、期间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新峰管

业能够超额完成 2017 年的承诺业绩，本保荐机构已对相关测算进行了核查。 

新峰管业下半年所执行的订单主要是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根据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

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规模、新峰管业从项目设计单位了解掌握的情况及行业经验，

该项目对高压临氢管件的需求金额在 5 亿元以上，对新峰管业实现累计承诺业绩

贡献很大。 

由于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管件供货

项目首批订单的供货期在 2017 年第四季度，为此，新峰管业全年的经营业绩将

在第四季度大幅体现。 

目前，新峰管业所执行的上述业务订单正常推进，但不排除未来可能出现的

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新峰管业 2017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收入和利润与上述预计有

所偏差。新峰管业 2017 年全年可实现的业绩预测将在龙泉股份 10 月份公告第三

季度报告时进一步明确。 

 

问题二：申请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分别实现净利

润 16,472.91 万元、2,071.90 万元、2,402.17 万元和-2,562.69 万元。请申请人补

充说明报告期内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2017 年 1-3 月亏损是否存在季节性波动

影响。 

答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业绩波动与我国近年来大型输水工程项目的释放

节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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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PCCP 的生产与销售，PCCP 的应

用领域主要为国家和地方的大型输、调水工程。发行人是我国大型输水工程输水

管材的骨干供应商之一，稳居行业第一集团，凭借自身的竞争地位，参与了南水

北调、辽宁大伙房、应急入连等多项大型输水工程的管材供应。 

大型输、调水工程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一般由政府部门主导建设，而国

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客观上存在高峰期与低谷期的波动，有的年份项目释

放较多，有的年份则释放较少。发行人自上市以来历年经中标所签定 PCCP 供货

合同金额的情况充分反映了上述特点，具体如下： 

年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新签合同金额

（万元） 
252,768.65 37,722.95 25,523.63 81,872.53 176,842.33 

国家在“十二五”期间的 2012 年集中释放了大批输水工程，发行人在 2012

年先后中标南水北调和中国某供水公司等输水工程的管材供货项目，获得 25 亿

元左右的合同订单，这些订单主要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执行，使得发行人 2013

年和 2014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其中 2014 年净利润处于报告期的最高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绩大幅下降主要发生在 2015 年，主要原因是根据输水项

目的释放节奏，2015 年发行人执行的业务订单较少，导致 2015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大幅下降。同行业上市公司韩建河山、国统股份 2015 年 PCCP 收入也同

样大幅下滑，具体见下表： 

公司名称 收入金额（万元） 同比增长率（%） 

韩建河山 28,289.95 -70.63 

国统股份 38,082.40 -51.58 

资料来源：韩建河山和国统股份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 

“十三五”期间的 2015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大型输水、调水工程的招标再

次进入新一轮的密集释放期，发行人先后在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通州支线工

程 PCCP 管道制造第二标段项目、山西省晋中东山供水工程、湖北省鄂北地区水

资源配置工程 2015 年度第三批项目、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抗旱应急工程、

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某工程 PCCP 管材采购Ⅱ标等大型输水工程项目

成功中标，使得发行人 2015 年和 2016 年当年新签 PCCP 供货合同金额不断增长，

这些新签业务合同主要在 2016 年开始执行，因此发行人 2016 年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呈现大幅增长，使得 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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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手订单的执行进度与业主或建设单位的工程进度密切相关 

发行人 PCCP 产品的供货对象是负责大型输、调水工程的业主或建设单位，

发行人在中标并与工程业主签订供货合同后，工程业主或建设单位根据自身的施

工进度向公司下达生产计划和交货指令，公司按照业主或建设单位的指令分批生

产、分批交货。 

新峰管业金属管件产品的供货对象是负责核电站和石化设施项目的业主或

建设单位，双方通常先签订管件供货合同或框架协议，其中框架合同一般只约定

品种、规格和单价（不含数量）。在签订管件供货合同或框架协议后，项目业主

或建设单位根据主体管道的设计和安装进度向新峰管业下达具体订单，明确管件

的规格、型号和数量，新峰管业按照订单组织生产并及时交货，其特点与 PCCP

业务相近。 

从上述业务合同的执行过程来看，项目业主或建设单位自身的工程进度对发

行人生产组织、产品交付和收入确认等方面影响很大，往往会导致公司报告期内

的业绩波动。 

例如，公司早在 2015 年 12 月即中标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 PCCP 采购第

19 标段，合同总金额为 6.63 亿元，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务院 2014 年批

准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根据公司与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管理

局签订的供货合同，PCCP 管材批量生产开始时间为 2016 年 6 月，供管结束时

间为 2017 年 12 月。由于该标段管道铺设线路需下穿二广高速和焦柳铁路，属于

专业化施工，需要具有公路和铁路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前期设计和施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等施工尚未完成，导致该标段的管线铺设和运输通道尚未畅

通，以致该标段 PCCP 管材生产供货延期。根据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

管理局的通知，该标段所需 PCCP 管材将在 2017 年 10 月开始生产供货，根据合

同约定，PCCP 管材、配件管制作完成并经工程师厂内检验合格后，按管材的有

效长度或重量或有效面积支付 65%价款，经工程师出厂检验合格后，按管材的有

效长度或重量或有效面积支付 15%价款，安装并经接头打压试验合格后，按管材

的有效长度或重量或有效面积支付 10%价款。该合同是龙泉股份目前待执行

PCCP 业务合同中金额最大的合同，所涉及的管材口径为 3.8 米，也是所有在手

订单中口径最大的输水管材，该项目对龙泉股份的业绩影响很大。 



10 

二、发行人 PCCP 业务的季节性特点 

发行人 PCCP 业务每年一季度微利或亏损的原因系因季节性因素影响所致。 

受地域及气候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PCCP 管材的生产期和水利工程的施工

期一般为每年的 3 月下旬至 11 月份，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管道生产厂商一般从

每年的三月份开始发货量逐渐增多，二、三、四季度为集中发货期。 

发行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营业收入分季度变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上图显示，发行人 PCCP 业务收入在每年的下半年远高于上半年，其中每年

的第一季度最低，从而导致每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微利或亏损。报告期内，发

行人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一季度 2016 年一季度 2015 年一季度 2014 年一季度 

净利润 -2,562.69 35.71 -2,429.25 947.94 

综上，发行人 2017 年一季度亏损系季节性因素影响所致。 

同行业上市公司韩建河山、国统股份、青龙管业在 2015 年第一季度、2016

年第一季度和 2017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实现情况也反映了季节性影响的特点，具

体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龙泉股份 韩建河山 国统股份 青龙管业 

2017 年 1-3 月 -2,562.69 92.16 -1,313.26 -713.99 

2016 年 1-3 月 35.71 -1,824.48 -1,509.45 -158.79 

2015 年 1-3 月 -2,429.25 1,055.73 -1,011.35 -15.52 

2014 年 1-3 月 947.49 - -572.59 -3.37 

资料来源：韩建河山、国统股份和青龙管业披露的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6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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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报告、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和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发行人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亏损的原因分析 

（一）发行人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2017 年 1-6 月，龙泉股份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22,64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21.66 

其中，2017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7 年 4-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6,606.20 16,03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89.40 -1,432.26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公司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披露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时，对 2017 年上半年度

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情况如下：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50.54 至 1,725.82 

发行人上半年实际经营业绩与预计经营业绩相比变动较大。 

（二）发行人 2017 年上半年亏损原因分析 

发行人上半年亏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龙泉股份 PCCP 业务发生的亏损，二

是子公司新峰管业金属管件业务发生的亏损。 

发行人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披露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时，对 2017 年上半年

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所预计的净利润范围是 1,150.54 万元至 1,725.82 万元。公

司在第一季度业绩完成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所执行的各项 PCCP 业务合同的相关

约定、生产、发货进度计划及对相应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的预判，对第二季度 PCCP

业务收入进行了预测，所预测二季度 PCCP 业务收入为 30,106 万元，但实际确

认收入 14,142.66 万元，与预计相差 16,140.78 万元，且 2017 年第二季度原材料

钢材价格上涨较多，公司固定成本较高，从而导致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亏损。 

公司 2017 年 4-6 月 PCCP 业务收入的预计及预计依据、实际完成情况及未

完成预计的原因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预计 2017 年

4-6 月实现销

售收入 

预测依据 
实际 2017 年 4-6

月实现销售收入 

预计与现

实差额 

未实现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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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建设管理局 41,832.61 5,000.00 

合同约定 PCCP 管材批量生产

开始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5 日，

供管结束时间为 2019年 5月 31

日。根据合同约定的执行期，

预计 5-6 月实现销售收入 5,000

万元。 

24.07 4,975.93 
业主方供货

日期推迟 

2 

许昌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建

设管理局（鄢陵

工程） 

4,121.01 3,400.00 

按照监理批准的供货计划供

货，工期 180 天。根据业主供

货计划及公司与业主方沟通对

未来供货进度的预测，预计 4-6

月供货量为 19.23 千米，销售收

入 3,400.00 万元。 

1,849.13 1,550.87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3 

恒力石化（大

连）炼化有限公

司 PCCP 供货

项目 

5,913.13 3,200.00 - 3,194.14 0.00 实现预测 

4 

吉林省中部城

市供水股份有

限公司 

14,901.27  3,000.00  

合同约定 PCCP 管材批量生产

开始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 日，

供管结束时间为 2019年 6月 30

日。但根据该项目以往的供货

节奏预测，预计 4-6 月销售收入

3,000 万元。 

1,645.81  1,354.19  

业主方受施

工进度影

响，供货日

期推迟 

5 

首创爱华（天

津）市政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5,405.35  1,800.00  

根据业主供货计划及公司与业

主方沟通对未来供货进度的预

测，预计 4-6 月供货量为 7.2 千

米，销售收入 1,800.00 万元。 

898.45  901.55  

项目实施地

在广东茂

名，因恶劣

天气原因，

业主方无法

施工安装，

影响公司产

品生产 

6 

郑州公用事业

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3,944.62  1,500.00  

根据业主供货计划及公司与业

主方沟通对未来供货进度的预

测，预计 4-6 月供货量为 4.2 千

米，预计销售收入 1,500.00 万

元。 

267.54  1,232.46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7 
本溪泓源供水

有限责任公司 
7,099.14  1,300.00  

供货开始时间为 2015年 5月 20

日，供货结束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30 日，根据合同约定的执行

期，预计 4-6 月实现销售收入

5,000 万元。 

444.45 855.55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8 

新乡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建

设管理局 

8,390.66  1,200.00  已发货尚未开票 0.00  1,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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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某供水工

程（二期） 
2,423.14  1,200.00  

约定供货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

日-2017 年 7 月 31 日，根据合

同约定的执行期，预计 4-6 月销

售收入 5,000 万元。 

857.63 342.37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10 

广西建工集团

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366.31  1,000.00  

根据业主供货计划及公司与业

主方沟通对未来供货进度的预

测，预计4-6月供货量为5千米，

销售收入 1,000.00 万元。 

653.69  346.31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11 

安阳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建

设管理局 

7,892.55  1,000.00  已发货尚未开票 0.00  1,000.00  - 

12 
晋城市水务发

展有限公司 
2,930.81  1,000.00  

根据业主供货计划及公司与业

主方沟通对未来供货进度的预

测，预计 4-6 月供货量为 3.9 千

米，预计销售收入 1,000.00 万

元。 

256.04 743.96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13 
山西东山供水

工程有限公司 
2,423.18  1,000.00  

合同约定供货时间为2015年11

月 15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571.65 428.35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14 
湖北国创道路

工程有限公司 
1,541.20  900.00  

2016 年 3 月 25 日签订合同，原

约定供货期一年。根据业主已

发供货通知及公司与业主方沟

通对未来供货进度的预测，预

测 4-6 月供货量为 7.5 千米，预

计 4-6 月销售收入 900.00 万元 

300.1 599.90  

产品已生

产，因业主

方原因施工

停工三个

月，业主未

通知发货 

15 

珠海市供水机

械工程有限公

司 

2,841.91  700.00  

合同约定供货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预

计 4-6 月销售收入 700.00 万元。 

90.66 609.34  

产品已生

产，业主未

通知发货 

16 

吉林省长泓水

利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1,379.86  700.00  - 755.82 0.00  实现预测 

17 

中国水电建设

集团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776.00  500.00  - 498.22 0.00  实现预测 

18 

天津市华水自

来水建设有限

公司 

9,325.00  400.00  - 420.02 0.00  实现预测 

19 
辽宁润中供水

有限责任公司 
16,949.33  300.00  - 336.92 0.00  实现预测 

20 
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 
675,51 300.00  - 303.93 0.00  实现预测 

21 
濮阳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建
7,096.97  200.00  - 241.44 0.00  实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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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局 

22 

陆丰宝丽华新

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 

948.00  170.00  - 170 0.00  实现预测 

23 
中建五局第三

建设公司 
1,500.00  100.00  - 113.03 0.00  实现预测 

24 
江苏清源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 
2,696.79  100.00  - 116.19 0.00  实现预测 

25 

合肥市三欣市

政工程有限公

司 

108.56  70.00  - 68.44 0.00  实现预测 

26 

中国水利水电

十一工程局有

限公司等 10 家

客户 

 

66.00 - 65.29 0.00 实现预测 

合计 30,106.00  - 14,142.66 16,140.78 - 

如上表所示，公司已根据业主供货计划及自身的生产安排进行了生产备货，

但因个别大额合同的预期发货进度晚于业主实际通知的发货时间，以致 2017 年

4-6 月 PCCP 业务收入与预计收入相差较大，并且未预计到 2017 年 4-6 月原材料

钢材价格上涨较多、公司期间费用支出较多，进而导致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亏损。 

上述未能在 2017 年 4-6 月实现预计销售的合同金额，均延期在 6 月 30 日以

后发货。 

四、2017 年第三季度 PCCP 业务经营业绩预计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PCCP 业务待执行合同共计 56 项，金额总

计 18.00 亿元左右，具体如下： 

序号 客户或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一）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执行尚未履行完的合同金额 

1 吉林省中部城市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9,232.42  

2 首创爱华（天津）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886.43  

3 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 3,488.71  

4 本溪泓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2,809.75  

5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396.93  

6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2,339.05  

7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175.99  

8 漯河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局 1,635.15  

9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70.68  

10 中国某供水公司（二期） 1,551.07  

11 山西东山供水工程有限公司 1,4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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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邢台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1,347.27  

13 
许昌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局（鄢陵工

程） 
1,228.76  

14 珠海市供水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1,083.92  

15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2.82  

16 其他 31 项 PCCP 供货合同订单合计 10,079.58 

小计 47,260.41  

（二）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签订待执行的合同金额情况 

1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管理局 66,340.64  

2 某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采购Ⅱ标 41,832.61  

3 郑州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320.77  

4 
湖南潇水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灌区干渠工程（已

中标，尚未签署合同） 
6,755.18  

5 惠东县稔平原水有限公司 4,109.12  

6 辽宁省清河水库管理局 3,721.89  

7 其他 2 项 PCCP 供货合同订单合计 702.69 

小计 132,782.90  

总计 180,043.31  

公司已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一并公告了 2017 年 1-9 月的业绩预测。 

根据合同约定的供货期、业主供货计划及公司在对各项合同所对应的工程进

度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的审慎预判，在谨慎预测第三季度 PCCP 业务收入、原材

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税费、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的基础上，

预计公司第三季度 PCCP 业务的净利润区间为 1,1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 

公司 PCCP 业务 2017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预测的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第一季度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三季度 2017 年 1-9 月 

PCCP 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1,645.75 -1,134.09 1,100.00 至 1,400.00 -1,200.00 至-1,6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 PCCP 业务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净利润分别为-1,645.75

万元和-1,134.09 万元，预计第三季度 PCCP 业务净利润区间为 1,1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 PCCP 业务经营业绩逐步趋好。 

根据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管理局的通知，发行人所中标的第 19

标段所需 PCCP 管材将在 2017 年 10 月开始生产供货，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及

全年 PCCP 业务的具体业绩预测情况，将在 10 月份公告第三季度报告时进一步

明朗。由于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供货项目是龙泉股份目前待执行 PCCP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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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金额最大的合同，所涉及的管材口径为 3.8 米，也是所有在手订单中口径

最大的输水管材，单节管材价格高，因此，该项目一旦开始执行，对龙泉股份的

业绩贡献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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